
附件

《广西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补充说明

为进一步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现就合同的相关条款进行补充说明：
一、承包方必须取得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总承包或建筑装饰装修专业承包等施工资质证书；
二、条款4.2 
甲方提供的施工现场必须符合安全施工条件，若达不到安全施工条件，可委托乙方完善，并向乙方支付相应费用；
三、条款7.1
（1）甲方自行分包的施工内容应由甲方承担相应施工质量和成品保护责任，所涉及该部分提供的设计图纸应与乙方对接，双方协商确认后实施。
（2）甲方自行采购的材料,非乙方施工引起的质量问题应由甲方负责;若是乙方施工,乙方要施工前,确认甲方购买材料的质量,乙方要对施工后的质量负责。
四、条款9.2 
工程施工质量的标准执行可增加参照如下标准：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DBJ/T45-085-2019）
五、条款10.6 
保修期开始日期,应按乙方实际竣工并首次申请验收(双方签字确认)的日期。
六、条款11.6 
甲方支付相关工程款项后，乙方应向甲方出具合规的收款凭证。
七、条款12.1 
乙方收取甲方的定金不得超过1万元。因甲方的原因违约，定金不再退还；因乙方违约，定金双倍退给甲方。
八、本《补充说明》是根据近年来《广西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补充，供双方当事人参照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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